
呼和浩特市2020年奶业振兴
项目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奶业振兴的实施意见》（内政办发〔2019〕20号）和《推进奶业振兴若干政策措施》（内政办发〔2019〕33号）文件精神，按照自治区农牧厅、财政厅《关于印发部分中央财政涉农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内农牧畜发〔2020〕377号）中《2020年中央中小规模奶畜养殖场提升改造项目实施方案》、《关于印发部分自治区奶业振兴项目和部分马产业发展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内农牧畜发〔2020〕389号）及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2019年印发的《呼和浩特市奶业发展扶持政策（试行）》（呼政发〔2019〕8号）要求，结合全市奶业发展总体部署，进一步加快奶业振兴进程，提升奶源基地整体水平，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配套使用三级扶持资金，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最大效益，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任务目标
全市新建千头以上奶牛牧场10个，增加奶源基地优质生鲜乳供奶能力；完成奶畜规模养殖场收储全株玉米青贮等优质饲草料147.38万吨以上（国家“粮改饲”试点项目覆盖范围除外），提升优质饲草料保障能力；加快荷斯坦牛、西门塔尔牛育种创新能力，培育进入国际国内排名优秀种公牛；推广4.8万头以上能繁母牛使用优质性控精液，加快母牛繁育速度，促进奶牛扩群增量；外购良种奶牛1万头，提高能繁母牛质量；改造升级存栏50头以上的奶畜家庭牧场和奶农合作社23个以上，提升奶源基地标准化设施水平；完成民族奶食品加工厂或小作坊升级改造2个，推动民族特色奶食品加工标准化改造提升。
二、补贴对象
支持新建300头以上的奶畜规模养殖场，改造提升养殖规模50头以上奶畜养殖场，优质牧草种植户，民族奶食品加工厂或小作坊。优先支持贫困旗县，优先支持标准化示范场、粪污处理设施及环保手续齐全的奶畜养殖场。
三、补贴内容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补贴资金用于养殖设施设备改造、饲草料生产加工、粪污资源化利用以及自办中小型乳制品加工厂设施改造提升等。
四、补贴项目及标准
（一）饲草料收储补贴
为了就近就地解决优质牧草供应,降低奶畜养殖成本，充分调动全市苜蓿草等优质牧草种植积极性，对奶畜养殖场和牧草种植户在收储和种植方面进行补贴。每头奶牛每年补贴上限5.5吨（奶羊按5:1折算，奶马和奶驼按奶牛折算）。
1、 本地化优质牧草种植补贴
补贴对象：呼市地区种植优质牧草（苜蓿草、燕麦草）的企业、合作社、养殖场或农户等。
补贴标准：呼市地区种植优质牧草（苜蓿草、燕麦草）并将苜蓿、燕麦干草或鲜草销售给本地奶畜养殖场的企业、合作社、养殖场或农户给予本地化牧草种植补贴，补贴标准为每吨干草100元（市级补贴），每吨鲜草20元（市级补贴）。
补贴方式：“先储后补”。以实际销售给本地养殖场的苜蓿草、燕麦草的量作为补贴基数，依据购销合同、收购凭据和化验单，严格查验后兑现补贴。
2、优质粗饲料收储使用补贴
补贴对象:呼市地区收储青贮玉米、青贮苜蓿草、燕麦草等优质粗饲料的奶畜养殖场，其中优先补贴本地化收储的饲草料。与国家粮改饲试点项目不可叠加享受补贴。
补贴标准：奶畜养殖场收储的青贮玉米、青贮苜蓿草、燕麦鲜草等优质粗饲料，每吨补贴50元（自治区补贴30元，市级补贴20元）；收购本地种植的干草（苜蓿草、燕麦草）每吨补贴100元（自治区补贴30元，市级补贴70元）；收购呼市以外地区的干草（苜蓿草、燕麦草）每吨补贴50元（自治区补贴30元，市级补贴20元）。
补贴方式：“先储后补”。按照“受益对象明确、贮存地点清楚、收储数量准确、款物台账详细”的原则，依据奶畜养殖场收储的青贮玉米和青贮苜蓿草等优质粗饲料的重量给予补贴。
（二）性控冻精补贴
1.补贴对象：开展人工授精的奶畜养殖场户、合作社和养殖企业。
2.补贴标准：补贴采取“先增后补”，即“见性控冻精细管、见犊牛（羔羊）、见养殖场户、见养殖档案”。对于使用奶牛优质性控冻精、奶羊优质冻精的养殖场给予每支补贴60元的补贴，按实际用量进行补贴，每头（只）基础母畜按照2支设定上限。
3.补贴方式：旗县级农牧部门负责做好申请补贴养殖场户核查、留档、公示工作。对申报养殖场（户）、合作社和养殖企业性控冻精需求量以及能繁母畜存栏情况进行核查。经养殖场（户）、合作社和养殖企业和统计人员共同签字确认，一场（户）一册、一牛一号登记造册，连同现场核查照片或视频一并留存档案。材料齐全给予补贴。
（三）外购奶牛补贴
1. 补贴对象：呼市以外地区购买优质高产奶牛、并在我市饲养的奶牛养殖场；
2. 补贴标准：国外进口奶牛每头补贴5000元（自治区补贴3000元，市级补贴2000元）；国内（除呼市以外地区）购买的奶牛每头补贴3000元（市级补贴）。
3. 补贴方式：根据外购奶牛到场时间先后进行补贴，并严格执行乳用动物调运报批报检制度，购买良种奶牛，年底统一组织验收合格后兑现补贴。外购奶牛4年内不得擅自出售，如因养殖场（户）退出养殖等原因，确需出售和处理的要报请所在地农牧业主管部门批准，并退回已经领取的补贴。
（四）新建规模化牧场补贴
1. 补贴对象：呼市地区新建奶牛、奶羊养殖场；
2. 补贴标准：新建的奶牛养殖场设计存栏300头以上、新建奶羊养殖场存栏500只以上的，每建成一处，验收合格后通过以奖代补的形式，奶牛养殖场奖励100万元，奶羊养殖场奖励80万元。鼓励利用老旧、空闲养殖场原址新建奶畜养殖场，界定标准依据我国现行《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制度》规定的“扩建后新增固定资产价值超过其原有固定资产价值 (原值) 三倍以上的基建项目，也作为新建项目”。新建养殖场选址符合规定、布局合理、达到防疫、环保、国土规划要求，场区建设符合相关标准。
3. 补贴方式：采取“以奖代补”方式。旗县农牧部门负责审核奶畜养殖场（户）、合作社和养殖企业生产规模、建设内容，对项目的真实性和有关条件把关，对符合条件的新建养殖场给予补贴。
（五）养殖场改造升级补贴
1.补贴对象：向旗县区农牧部门主动申报，奶牛养殖规模在50头以上、奶羊养殖规模在250只以上的中小养殖场（奶羊按5:1折算）。
2.补贴标准：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与中央、自治区中小奶畜养殖场提升改造项目资金配套使用。其中50-299头小型奶牛养殖场提升改造项目每个补贴60万元 ；300头（含300头）以上奶牛养殖场提升改造项目每个补贴80万元；250只以上奶羊养殖场补贴50万元。用于养殖设施设备改造、饲草料生产加工、粪污资源化利用等，提高养殖场标准化养殖水平。 
3. 补贴方式：采取“先建后补”或“以奖代补”方式。旗县区农牧部门负责审核规模养殖场（户）奶畜养殖场（户）、合作社和养殖企业生产规模、改造建设内容，对项目的真实性和有关条件把关，对符合条件的改造升级的奶畜养殖场给予补贴。
（六）民族奶食品标准化试点补贴
1.补贴对象：纳入自治区2020年奶业振兴行动计划内的民族奶食品小作坊标准化试点单位。须取得民族传统奶制品生产加工登记许可，或已获SC认证或通过升级改造后达到SC认证的民族特色奶食品加工企业，优先鼓励利用本地生鲜乳为原料进行加工的奶食品加工企业。
2.补贴标准：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每个试点项目平均补贴50万元，其中自治区补贴60%，盟市配套40%。补贴资金用于开展生产设施、加工制作、冷链运输、卫生管理等方面的标准化建设。试点单位必须按照工厂化、标准化开展建设并参照中小养殖场改造升级补贴管理方式执行。
3.补贴方式：采取“先建后补”或“以奖代补”方式。旗县区农牧部门负责审核民族乳制品加工厂生产规模、改造建设内容，对项目的有关条件把关，对符合条件的改造升级的民族奶食品小作坊、加工厂给予补贴。
（七）金融贷款补贴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和杠杆作用，撬动银行资金，降低养殖成本，鼓励乳品加工企业、合作社或社会组织建设高标准奶牛养殖场。
补贴对象：新建、改扩建奶畜牧场。
补贴标准：2019-2022年期间，对养殖户贷款给予银行基准利率贴息，贷款贴息期限为3年，第一年贴息100%，第二年贴息80%，第三年贴息60%。新建奶牛牧场贷款额度限定为500万元～1亿元、新建奶羊牧场贷款额度限定为100万元～1000万元，改扩建奶畜养殖场贷款额度限定为50万元～5000万元，未达到下限或超出上限贷款部分不予补贴。
补贴方式：采取“先建后补”或“以奖代补”方式。旗县农牧部门对项目新建、改扩建有关条件把关，针对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建设的贷款部分，根据牧场建设投资规模及贷款额度贴息。
（八）强化技术培训，提升标准化养殖水平
2020年市财政安排100万元培训经费，统一用于奶牛养殖区域开展良种奶牛繁育、饲养管理、疫病防控、养牛机械维护、粪污处理和利用等技术培训，创新奶牛养殖技术服务模式，提升牧场的整体饲养管理水平。
四、实施程序
(一)方案制定。市、旗县区农牧主管部门制定本级实施方案，项目承担单位编制具体实施方案。 
(二)立项批复。旗县区农牧局对奶畜养殖场改造升级项目进行立项、批复，对确定的项目承担场（厂）户或企业单位进行不少于7个工作日的公示，并将批复报市农牧局备案；其他项目包括外购奶牛、性控冻精、优质饲草料收储等项目，要做好日常跟踪统计工作，并每月向市农牧局报送进度。市农牧局对民族奶食品标准化试点项目进行立项、批复。
(三)项目验收。按照“项目承担单位提出申请、旗县区组织验收、市级督导”的程序，采取“听、看、查、核”的方法，对奶业振兴扶持项目进行验收。单体项目验收工作由旗县区政府组织实施，具体包括资料审查、现场检查、考评认定等环节，特别是要严格按照承担场（厂）户或企业单位提交的项目实施方案建设内容验收，具体验收办法参照《呼和浩特市奶业发展扶持项目验收办法（试行）》（呼农牧发〔2019〕205号）。验收结束后，将验收结果按得分顺序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7个工作日，无异议后，将验收结果报市农牧局、财政局。市农牧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组织有关专家采取抽查的方式对验收结果进行现场核验，最终结果经市政府审定后确定给予补助，并报送自治区农牧厅、财政厅备案。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农牧部门切实承担好项目执行和资金使用的主体责任，落实好目标责任，遴选好扶持对象，抓好政策落实。
（二）强化责任落实。农牧部门加强奶业振兴指导和监督，确保各项重点任务如期保质保量完成，做好项目落地、资金使用、推进实施等工作。
（三）强化资金支持。严禁挤占、挪用、截留奶业振兴专项扶持资金，对不能按时到位的旗县进行督办和约谈，并核减年度资金。
（四）强化用地支持。落实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农牧厅规范和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管理规定，对奶业发展在设施农业用地范围、选址与用地标准、使用设施农业用地等方面给予支持。
（五）强化监督管理与绩效评估。1.监督管理。市农牧部门加强督导，执行月调度，及时掌握项目进展情况。12月10日前各旗县区形成项目实施总结（包括工作推进情况、采取措施、取得成效、资金发放情况、存在问题、下一步举措、项目典型等）上报市农牧局。2.绩效评估。严格执行资金绩效评估，将政策目标实现情况、任务清单完成情况、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等纳入指标体系，开展自查自评。
（六）强化政策公开。及时将奶业振兴政策措施和实施方案向社会发布，按规定程序做好补助对象、资金安排等信息公开公示工作，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充分利用报刊、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提高公众参与意识，争取广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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